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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最新工程造价管控、结算支付、修改后的《招标投标法》等最新政策解读暨营改增后计价合同招标对策分析及审计监督管理高级培训班”

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工程造价管控与合同管理，是工程管理领域的传统主题，也是永恒的主题，“用好投资、管好造价”一直是各级工程投资单位关注的重点。造价管控对专业技术和政策把握两方面的要求都较高，近期相继出台《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7]19号）、《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工程造价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的通知》（建标[2017]164号）、《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强和改善工程造价监管的意见》（建标[2017]209号）等文件，对新时期的造价管控与合同管理提出了一些新政策、新思路和新方法，一线专业人员需要正确理解和掌握这些文件精神。

管好投资、控制造价，首先需要完善基础条件，然后还需要抓住关键环节。如何完善计价范围、招标控制价及标价评审机制等基础条件？如何合理设计招标合同计价约定？如何按合同约定处理工程结算中计量、调价、变更、签证问题？等等，这些是工程造价管控和结算支付的关键内容。当然，营改增计税新政策下对工程计价、招标、合同等产生较大影响，选择有效的对策措施尤为重要。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全国上下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之际，我国招投标制度改革又出现一些新动向。2017年9月4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委（局）联合印发《标准设备采购招标文件》等“五个标准招标文件”，财政部修订的《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已于2017年10月1日施行。2017年12月2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八十六号主席令，修改后的《招标投标法》已于12月28日施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以第10号令发布《招标公告和公示信息发布管理办法》，已于2018年1月1日施行。

为帮助相关专业人员了解掌握计价、合同和招标领域采购最新法规，理清实务中重点、难点、疑点、焦点等专业共性问题的机理和深层原因，拓展解决问题的视野和思路，实质性地提高专业素养和能力。全国城建培训中心决定举办“最新工程造价管控、结算支付、修改后的《招标投标法》等最新政策解读暨营改增后计价合同招标对策分析及审计监督管理高级培训班”请各单位积极组织本单位及下属单位相关人员参加。

注：本次培训班由中建领航企培（北京）信息咨询中心负责协助承办。 
附件: 1.培训须知

2.报名表                                 

                                             二零一八年八月八日
附件1: 培训须知
一.培训内容 

第一部分：最新工程造价管控、结算支付和合同管理实务焦点共性问题分析解决思路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7]19号）、《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工程造价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的通知》（建标[2017]164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强和改善工程造价监管的意见》（建标[2017]209号）等文件重点内容解读；

2、工程造价管控的基础条件分析；

3、招标清单缺漏的价款补偿分析

4、招标清单特征描述不准确的结算影响；

5、合同价格形式的选择与设计；

6、工程量核定与进度款结算；

7、市场价格波动引起的调价

8、工程量变更结算中“不平衡单价”处理

9、工程实体内容变更结算

10、工程措施方案变更的责任分析与计价处理；

11、工程造价管控中疑难争议问题解析；

12、工程造价审计的重点内容与方法。

第二部分：营改增下计价、招标、合同对策分析、风险防范与案例分析

1、财税〔2016〕36号文《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国家税务总局2016年第17号公告《纳税人跨县（市、区）提供建筑服务增值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建办标〔2016〕4号文《关于做好建筑业营改增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调整准备工作的通知》、财税〔2017〕58号文《关于建筑服务等营改增试点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32号文《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国家税务总局2018年第42号公告等文件的重点条文解读；

2、营改增前后工程计价结构的对比案例分析；

3、营改增后甲供材料与设备的计价与计税规定与案例分析；

4、为什么“清包工工程”、“老项目”大多选用简易计税方法计价？

5、“甲供工程”采用简易计税方法一定对业主有利吗？

6、营改增后“新项目新报价”的计税方法的选择与明确；

7、甲供内容和比例给定，选择哪种计税方法对业主更优化？

8、甲供材料设备增值税可抵扣率17%，比工程造价中增值税可抵扣率11%大，是不是甲供越多抵扣越多、对业主越有利？

9、“老项目老报价”的结算价格 “剥离”与调整；

10、“新项目老报价”的合同价格 “剥离”与调整；

11、“货物销售+建筑服务”计税方法选择与计价算例；

12、营改增后工程计价盈亏因素的案例分析；

13、营改增后建设单位对招标文件及施工合同的审查要点。

第三部分：修改后的《招标投标法》等最新政策解读与招投标采购实际案例分析

1、《招标投标法》修改的核心要义及其实施条例的要点；

2、《招标公告和公示信息发布管理办法》解读；

3、《标准招标文件》（2017年版）制定原则、意义、适用范围；

4、《标准招标文件》（2017年版）投标人须知重点解读；

5、《标准招标文件》（2017年版）评标方法重点解读；

6、《标准招标文件》（2017年版）专用合同条款与通用合同条款的要点解读；

7、《标准招标文件》通用合同条款编制招标文件中的合同条件；

8、《标准招标文件》与《电子招标投标办法》衔接和应用；

9、《建筑工程设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住建部令第33号）重点条文解读；

10、招标投标争议处理、异议、投诉的程序、措施、法律依据及案例分析；

11、招标文件的编制技巧，招标采购单位如何设定相关的强制性要求以及补充、澄清、发售中应注意的技术和法律问题；

12、依法必须招标项目进场交易程序、审批流程、具体规定及操作实务；

13、招标采购、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采购、询价、比选等方式的特点和适用范围；

14、评标程序和评标（投标文件的澄清和修改、否决投标、低于成本投标、投标报价修正、复评）；

15、编制招标文件十二大要素详细解读（资格审查、两阶段招标、投标保证金等十二大要素）；

16、开标评标环节注意事项、评标复议、重新评审的触发等常见问题分析及应对策略；

17、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的服务边界和招标项目进场交易要求与审批流程；

18、纪检监察审计、财务等部门全过程跟踪监督管理及有关程序与注意事项；

19、营改增后监督审计人员对招投标的审计内容的变化；

20、电子招标方式下行政监督部门对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模式创新。

二、参会对象;

各地政府建设项目监管部门、招标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工程交易中心、投资项目评审中心；各业主单位从事基建、合同管理、工程项目建设、开发、审计、监察等相关部门人员；各施工、监理、项目管理、工程造价、招标代理；中、高等院校、医院及科研机构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等。
三、培训时间和地点
2018年08月30日—9月4日（30日报到）    地点：乌鲁木齐市
2018年09月13日—19日（13日报到）       地点：昆明市
2018年10月19日—24日（19日报到）       地点：成都市

2018年11月02日—07日（02日报到）       地点：海口市

2018年11月16日—21日（16日报到）       地点：广州市
2018年11月30日—12月05日（30日报到）  地点：厦门市
2018年12月13日—18日（13日报到）       地点：南宁市
2018年12月20日—23日（20日报到）       地点：北京市
2019年01月04日—09日（04日报到）       地点：成都市
2019年01月17日—22日（17日报到）       地点：海口市
四、相关费用（A/B请选择）

    A：2800元/人（含培训、资料、电子课件、场地、专家等）。

    B：4980元/人（含培训、资料、电子课件、场地、专家、食宿、交流等）。

五、联系人：聂红军：18211071700（微信）  邮  箱：zqgphwz@126.com
    电  话（传真）：010-87697580         QQ咨询：3177524020  

附件2：
“最新工程造价管控、结算支付、修改后的《招标投标法》等最新政策解读暨营改增后计价合同招标对策分析及审计监督管理高级培训班”报名表

	单位名称（开票单位）
	
	邮  编
	

	通讯地址
	

	联 系 人
	
	E-mail
	

	电    话
	
	传  真
	

	姓    名
	性别
	部  门
	职  务
	手 机
	E-mail

	
	
	
	
	
	

	
	
	
	
	
	

	
	
	
	
	
	

	
	
	
	
	
	

	
	
	
	
	
	

	
	
	
	
	
	

	
	
	
	
	
	

	
	
	
	
	
	

	
	
	
	
	
	

	是否住宿
	□是     □否
	住宿要求
	□单住(需另补床位费) □合住

	参会地点
	

	付款方式
	      □通过银行     □通过网银 
	金  额
	

	收款帐户
	户  名：中建领航企培（北京）信息咨询中心

账  号：0200 0049 0920 0337 920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永定路支行（行号1021 0000 0499）

	备注
	请将参会回执回传或E-mail至会务组，在报名3日内将培训费通过银行或邮局等方式付款，会务组确认到款后即发《参会凭证》，其中将详细注明报到时间、地点、等具体安排事项。各参会代表凭证入场。。


	单位印章

二○一八年  月  日


注：1、为保证培训质量,培训班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请确定人员后及早报名；

2、欢迎参会代表携带相关资料、案例赴会与专家交流学习。

3、本次培训内容及建筑领域相关管理培训均可赴企业提供内训（40人以上）；
4、联系人：聂红军：18211071700（微信）  邮  箱：zqgphwz@126.com
       电  话（传真）：010-87697580         QQ咨询：3177524020
    



